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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AI)是人们在致力于如何仿人和仿人哪些功能的过程中不断深度创新、探索的动态

性和先进性器物。 其智能层级水平基本上以仿人的维度、深度和效度来核定或计量;它的仿人价值调控

及其社会治理是以技术价值、社会价值、伦理价值等研究成果的“人文+科技”方式逐渐实现的。 正如麦

克尤恩指出,人类有历史以来,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人们始终有一个共同的梦,那就是非生殖性

地创造出“人造版的我们”,使得我们也像上帝造人一样做一回上帝,即造出多功能的人造人。 从以人为

本的发展观来看,AI 的演进发展史是人类以人这个“种类”为本,不断创新模仿人自身的体力、智力、“体

力+智力+”,以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上智造“人”,进而实现进一步解放人自身的实践探索历史。 AI 在

整个演进过程中,能够同时在一定维度和深度上反映 AI 智能层级形成与演进的过程及运行范式便是

“仿人”;同时,AI 仿人原则和仿人价值实现调控的技术价值、社会价值、伦理价值等工程知识在此过程

中得到了逐渐的积累和完善。 一方面,AI 由机械力学技术向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发展,使得单一解放体

力劳动向着全面服务人类自由解放发展,一定意义上让 AI 获得了理论积淀、技术积累和初具规模的工

程范式;另一方面,AI 较为普遍的深度融合应用引起了人们对自身未来社会活动的隐忧,掀起了以其仿

人的智力强弱层级来反映智能层级的价值调控与治理研究热潮,如兴起了人工智能技术价值、社会价

值、伦理价值等研究。 正因如此,梳理 AI 演进发展历程及其价值调控与治理规律,特别是厘清各历程中

仿人原则的价值标准、价值调控措施及价值调控质效等治理要素,并从每一种特定智能层级出发,用仿

人原则的价值调控与治理知识保障其正面效应得以可持续发展,负面效应得到有效消解和遮蔽,有益助

推 AI 在向上向善的价值调控与治理下实现全面深度的智能融合应用,实现 AI 更广泛和可持续的深度

智能融合应用,实现 AI 在未来社会中只是人的社会活动的得力助手且是向上向善的线上线下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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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人类社会活动的道德选择之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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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人工智能(AI)是人们在致力于如何仿人和仿人哪些功能的过程中不断深度创新、探索的动态

性和先进性器物。 它的智能层级水平基本上以仿人的维度、深度和效度来核定或计量;它的仿人价

值调控及其治理是以技术价值、社会价值、伦理价值等研究成果的“人文+科技”方式逐渐实现的。
正如麦克尤恩指出,人类有历史以来,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人们始终有一个共同的梦,那就

是非生殖性地创造出“人造版的我们”,使得我们也像上帝造人一样做一回上帝,即造出多功能的人

造人;或者正如“图灵测试是这样的,将一个人安置在一台计算机终端前,让他通过书面问答与几个

未知的对象交互。 如果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提问者无法判断自己正在与计算机还是人类交流,那
么,这台机器就可以被认为是‘智能的’” [1] 。 由此可见,AI 以人自身的灵活性和辩证性智力、智慧

等作为机器智能性的参考和评判标准,即 AI 智能层级或仿人智慧的实现程度代表着 AI 的智能水平

和自动化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

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

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

式” [2] 。 实践中,我国 AI 智能水平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尤其是在一些特殊领域的智能研发中,AI 能

够模仿人的手、脚、眼、耳、鼻、舌、身等部分器官功能,以代替人的某些社会活动。 例如:贵州已建成

了大数据高地———数谷,建成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苹果、华为等重量级企业的大数据

中心,为 AI 的“智能”发展储存了数据资源;阿里云已建成城市大脑,利用实时智能视频分析技术实

现了实时的交通管理、路况分析、道路维修监管,提高了城市的智慧运行效率;清华大学的脑接口智

能技术已能搜集与分析课堂上学生的脑神经信息,呈现学生在课堂上的专注程度;华为公司已形成

一系列智能产品,特别是与相关部门共同开发的 StorySign 可以支持十种手语,能让听力障碍儿童获

得阅读能力,并能与普通人和谐互动;在抗击疫情中,AI 呈现了在高密度人群中快速、准确识别体温

异常者的智能力,实现了既富有成效地保护医护人员安全,又及时有效地为感染者实施远程诊疗的

医务智能力。 此外,在芯片研发方面,中国芯片几乎涵盖了所有门类[3] ,除已经成功研制 14 纳米芯

片外,7 纳米芯片及更微观乃至精灵级芯片也正在研制中。 AI 在国外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尤
其是在交通、金融、医疗

 [4] 、教育、自身体态发展[5-6] 等方面均获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诸多 AI 研究

成果,并运用到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安全等众多领域[7] 。
可以认为,AI 仿人并融合应用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实质性、引领性的突破发展,但 AI 的可

持续性、稳定性、可信赖性和向上向善性发展还面临许多阻力、短板和偏见束缚。 为了破除这些束

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

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 [8] 。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赋予人工智能

技术价值,更要赋予人工智能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 为此,迫切需要梳理 AI 仿人实现与 AI 智能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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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演进过程及其价值调控与治理规律,从技术价值、社会价值、道德伦理价值等多方面助力 AI
发展。

二、AI 仿人实现与 AI 智能层级价值调控、治理及存在问题

(一)前人工智能阶段

中国古代有诸多“仿人器物”,如历史上的“木人”“木偶”“木偶人”等。 其中最早的记载是战国

时期的《列子·汤问》,它讲述了西周国王周穆王向西巡视过程中巧遇关于“前人工智能”的典故。
虽然,这个故事难以考证“前人工智能”存在的真实性,但是也足以证明其器物化的仿人工的木人,
或者说类似机器人的仿人机已经在战国时期有了雏形,或者说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人造“类人器物”
的认知萌芽。 然而,欧洲人普遍认为“前人工智能”最早出现在欧洲,其中“仿人机”被称为“似人自

动机”,亦称为“类人自动机”,1920 年在《RUR》剧本中最早被称为“做工的人”。 可以认为,前人工

智能阶段是客观存在的,它是后来 AI 发展的认知基础和实践基础。
综观中西方前人工智能阶段的发展情况,所有器物化的仿人工叙事,都有鲜明且共同的价值调

控与治理特征和发展规律:一是前人工智能阶段的仿人器物,是利用物理属性制造简单器械来实现

简单“仿人”,即仿人工程属于典型的朴素仿“人工”的低“智能”层级,是纯粹的以物理属性为工程

知识的、实践化的仿人器官功能的价值调控型应用;二是前人工智能阶段的价值调控体系,主要依

靠人为规定的禁忌、习惯法、纪律、行规、法律及道德伦理来实现。 如中国皮影有演出的行规,有表

演的职业道德,有表演内容价值的社会伦理引领和表演技术的价值引领,无疑它们反映、教育和映

射的都是人本身。 前人工智能阶段的后期出现了系统化、程序化的器械人工或机械人工,但依然是

仿人的“人工”,只是因为这个“人工”是以诸多技术集合在一定工程架构中具有了一些“智能”,且
按照一定“机制”程序化运行。 但是,这个时期的仿人智能层级是低水平层级,仅是一些简单性、程
序性、复制性甚至是单一性地依靠系统机械循环运行。 但是,这个时期已经有了程序化的系统软件

思维,这是区别于器物化仿“人工”时期的关键要素,旨在解决 AI 仿人的维度问题,没有太高深的仿

人深度和仿人智慧。 在前人工智能阶段,不仅仿人的体力行为,也仿人的部分脑力功能,只是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不是真正意义的建构人脑认知和思维,而是将一些知识性东西数字化后放入程序化

系统或记录某一场景形成数据库等方便查找、搜集、显示。 一方面它在仿人实践中逐渐实现为了人

和服务人的价值旨归;另一方面它将人类娴熟的劳动技能通过较为复杂的技术实现转换,把一些体

力和智力劳动让渡给人类生产生活的工具,使其机械地跟人学、跟人做,把人从重复、机械劳动中解

放出来。 从道德伦理学来看,其价值调控与社会治理主要表现为工具运行不能伤害人为最根本的

价值原则,即让人工智能工具固定在某种劳动范围或运动轨道中运行。
(二)弱人工智能阶段

这个阶段区别于前人工智能阶段的核心是仿人的维度、深度、价值调控治理体系和价值调控工

程知识更加复杂,特别是运用大数据驱动仿人思想、情感和行为实现了更多维度、更加深化和更加

细化,这时“仿人机”有了仿人的一些局部智慧,甚至这些局部智能一定程度超越了人的智慧。 如人

脸识别技术,机器人的“眼”比人的“眼”还“精”,它能通过一张人脸照片的识别,而在海量图像数据

中快速精准地查到与其有“血缘”关系的人脸,且识别差错率远远地低于人眼的识别差错率,识别速

度也远远高于人眼的识别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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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人工智能阶段何以取得在前人工智能阶段上的稳定性发展呢? 首先,这是人类对人工智能

认知升华的结果,是随着指数级数据和每两年计算机算法能力翻一番的摩尔定律出现的产物,是人

的社会实践能力量的积累和质的提升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AI 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有了较大程度

提高,其算法显著提速;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技术的助力下,AI 拥有了语音能力、视觉能力等先进深

度学习功能,如:单词错误率低于 3. 1%[9] ,亚马逊 Alexa、谷歌助手 Google
 

Assistant、苹果 Siri 和微软

Cortana 的语音识别系统均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人工智能的视觉能力已经实现了 3. 47%的识别错

误率[10] 。
事实上,仿人价值调控工程的知识基础是大数据技术支撑下的 AI 学习能力,亦称机器学习或

称深度学习技术,即“深度学习通过建立类似于人脑的分层模型结构,对输入数据逐级提取从底层

到高层的特征,从而能很好地建立从底层信号到高层语义的映射” [11] 。 目前,机器学习在围棋、教
育、金融信贷、健康医疗、气象学、城乡规划、交通、党建、太空探索等很多领域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是,AI 智能层级仍然只是局部的仿人或仿人的局部功能,弱 AI 相当于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智能

化,需要把人的认知事物标准体系输入到机械终端,使其获得认知模型后才能形成仿人的机器智

能。 也就是说,弱 AI 仿人实现的价值控制体系主要源于一定体量的数据对机器的训练。 当数据是

真数据时,AI 能正常仿人劳动;当数据是恶数据时,AI 就不能正常仿人劳动。 如此,数据的安全可

靠、真实及其伦理价值便成为弱 AI 阶段价值调控与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资源。
(三)强人工智能阶段

强 AI 概念并非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被最早提出,而是由哲学家约翰·塞尔在《心灵、大脑与程

序》一文中第一次正式提出。 哲学立场的强 AI 是“基于心智的计算模型,以通用数字计算机为载体

的 AI 程序可以象人类一样认知和思考,达到或者超过人类智能水平” [12] 。 这个阶段区别于以往任

何阶段的关键问题和要素,是强人工智能具有了系统性仿人功能价值的调控价值、工程方法及工程

知识,不再是弱 AI 阶段模仿人的局部功能,而是全方位仿人的一般性功能,具有了人的大多数和一

般性处理事务的智力和能力,如认知、思考和道德选择行为。 事实上,在人类世界已有了一个“类人

类的机器世界”,其仿人原则、仿人价值调控治理体系和工程知识也不局限于一定结构化的“人型”,
还包括了人性及彰显的万物联动时代的到来。 即世界万物按一定程序、秩序和理性价值调控治理

体系或规则进行“认知”“思考”并作出道德选择行为,全新地诠释着人们对 AI 仿人的“人工” “智

能”和“人工智能”的爆发性和向上向善性深度智能融合的理解。 这时的“仿人机”成了人类社会活

动的得力助手,时刻解放并帮助人类解决线上线下的大多数社会活动事务。 这个阶段的 AI 智能层

级属于强人层级,其“体力+智力+ ”仿人实现的价值控制是因万物的互联和万物的自动辨识数据、收
集数据、加工数据、数据驱动,从而实现 AI 具有一定的理性调控价值,能分辨并自动契合人的理性

需求和自然宇宙运行的一般性规律。
(四)超人工智能阶段

AI 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一定阶段,受仿人智能水平实现全面超越的引领和制约,AI 仿人行为、思
想、情感深度将更真更巧,AI 甚至要超越人的智慧,即出现 AI 能够创构新的 AI,亦称超人工智能。
鉴于此,一些学者从哲学、伦理学等学科视角担忧 AI 发展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纷纷阐述其主张并

贡献治理和引领发展良策。 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主张是英国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尼克·波

斯特洛姆提出的超级智能理念,他认为超级智能将在几乎所有仿人维度上,远远地超过人类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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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且超 AI 会给世界带来必然的社会风险:智慧生命灭亡并永久失去未来发展潜能[13] 。 我们若能

提前预防与干预,特别是把握好智能水平发展规律,以仿人原则实现有价值引领的社会调控,超 AI
将极大地释放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潜力,这样的超人工智能工具只能按一定社会价值调控与治理

体系或规则有秩序性地为人类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其仿人原则的价值调控工程方法和工程知

识升级为追求如何满足人的有限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需要。 也许那时仿人的人工、智能和人工智

能都超过了世界上最强体力的人和最聪慧的人,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需要具有向上向善素质

和智力水平,而运用体力与脑力服务于人类有限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需要,也就必然成为超 AI 的

主要智能发展维度,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需求变革使然。

三、AI 仿人的本然价值及其实现条件

由 AI 智能水平及价值调控与治理演进历程可见:第一,AI 仿人原则是推动智能水平演进的不

竭动力;第二,仿人原则的内容逐渐从宏观走向中观,再到微观,价值调控与社会治理也更加复杂;
第三,AI 的仿人现实性从单一的体力仿人向体力、脑力并重仿人方向发展,价值调控与治理推崇科

技理性和善性;第四,AI 仿人实现手段和工程方法及工程知识也从器物的利用到器物现状的改变与

塑造,再到用弹力、水力、风力、电力等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物理属性来支撑研发应用的转变,以及

依靠数据爆发功能来推进和彰显 AI“智能”层级甚至可能超越人脑,价值调控与社会治理更需要解

放、助力和保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即 AI 仿人迫切需要非理性、非逻辑体系与灵性规则融合发展。
综述之,AI 一定程度上正一步步引领着人的全面自由解放与发展,当然,在智能水平发展过程及其

仿人原则下的价值调控与治理演进过程中,由于价值调控与社会治理具有现实诉求性,难免出现一

系列社会问题,如果不加以梳理和消解,AI 发展的奇点乃至人的贪欲等综合因素就会演化成疾,逆
向酿成 AI 智能水平和仿人原则及价值调控与社会治理的乱象,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不和谐,乃至

造成世界的动乱,最终导致人类自身面临毁灭性的生存危机。 因此,遵循 AI 智能水平及价值调控

与治理演进规律,我们势必从技术价值、社会价值、道德伦理价值等视角来研究并构建“人文+科技”
的 AI 仿人价值调控与治理体系,力争最大可能和稳定性地推进 AI 在助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方面向

上向善发展。
(一)技术价值调控与治理是 AI 坚持仿人原则、提升智能水平的价值基础

特定社会的生产力是 AI 仿人的根本性前提和条件,如在仿人体力的前 AI 时期和弱 AI 时期,受
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的局限,AI 的发展必然是反映当时社会生产力现状的产物。 即人

类满足自身需要,只能从社会现实性上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来实现价值调控与治理和

生产生活实践应用。 所以,没有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来谈 AI 实践应用之做法、想
法只能是空中楼阁,更何况人工智能必然要依靠社会生产力来推动其仿人体力和智慧的实践。 正

因如此,仿人体力时期的 AI 只能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研究,包括物质生产

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历史性发展水平。 如前文的器物化仿“人工”时期和系统化机械人工时期,两个

时期的“仿人机”重在模仿人的体力,目的是让人的手脚更长、更多、更持久代替人的一些体力劳动。
总的来讲,“仿人机”主要是用弹力、水力、风力和电力等物理属性来实现工程建造。 在农业上,让人

类的重活、苦活、脏活和重复劳动得以被机器替代,或者得以减少人的劳动力消耗;在军事上,“仿人

机”延伸士兵的手脚和武器,让士兵少流汗、少流血、少牺牲;在企业生产上,让恶劣环境的工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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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解放、自由和保护,且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安全事故。 当然,在仿人发展

过程中也出现过负面效用,特别是侵略性的战争兴起,往往就是因为仿人体力的“仿人机”暂时性领

先了弱国的国防实力。 因此,这两个时期同样需要 AI 仿人的技术、社会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调控治

理体系来实现社会调控。 尽管人类文化中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文化和道德伦理起到了一定作用,尽
管非 AI 和前 AI 阶段已经过去,但是弱 AI 发展仍然迫切需要结合仿人层级和仿人工程方法及工程

知识来协同构建多元的价值调控与社会治理体系。
(二)社会价值调控与治理是 AI 以仿人原则保障服务全人类的价值依靠

一切围绕人和为了人的大数据及融合应用器物只有在以全人类为中心展开助力活动时,才能

全面地实现为了人这个旨归。 特别是在仿人体力与脑力并重的弱 AI 时期和可能到来的强 AI 时期,
有着复杂系统的弱 AI 阶段和强 AI 阶段,是“仿人机”已然开始利用信息大数据驱动的新融合发展

阶段,不是简单地仿人体力,而是进入了对人的体力与脑力同步进行模仿,旨在解决机器具有“人

工”和“智能”一体化的创构阶段和优化阶段。 目前,以“电能+机械能+大数据驱动机器学习”模式

来实现仿人价值工程。 机械能是以电能、光能等转化为机械体能来代替人的体力;大数据驱动机器

学习则是以电能、光能等带动传感器,搜集人们的行为数据和一些数据化了的知识定理,并根据已

有的大数据进行学习策略的探索和潜在结构的发现,获得一定的运行模型进行预测和分析[14] 。 当

然,这种人工与智能不是简单的知识和技术叠加,而是利用大数据分析仿人维度,从而驱动机械能

实现设计目标或仿人目标,进而彰显“智能”。 由此可见,机器学习的必备条件是大数据和大运算,
前者是学习的内容,是关于整个人类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数据,后者是学习的方法,是处理关于人的

行为大数据的方式和模型。 没有大数据,AI 没有可学习的资源和动力来源,也就不会有仿人的维

度,就会脱离人;没有大运算,或者说没有算法,也就无法将仿人维度落实在具体机器行为上,更无

法处理关于人的大数据和搜集关于人的大数据的爆发性价值,从而彰显人工智能的“超越性”智能。
显然,这两个阶段的 AI 仿人价值调控与治理体系需要结合大数据与一定算法等 AI 仿人的价值调控

工程知识来构建,实质是这两个阶段的 AI 仿人价值调控与治理体系需要结合全社会开放和共享数

据来助力实现 AI 仿人的全面性和灵活性。 因此,要求全社会要有开放和共享数据的制度保障,要
有开放和共享数据的文化、习俗及价值观等生态保障核心要素,这便是 AI 仿人的本然价值———社

会价值。
(三)道德伦理价值调控与治理是人与 AI 向上向善发展不可或缺的价值条件

人类的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发展需要也是 AI 仿人的根本遵循和必备要件,所以在追求满足人

的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发展需求的强 AI 和超 AI 时期,数据驱动下的 AI 功能性智能比较稳定,仿人

维度全面,超越性较强,具有仿人的向上向善性及向上向善性具有鲜明的鲁棒性,即求真、求善、求
美具有精准性、综合性、和谐性和全面性。 当然 AI 的仿人和助力人类活动范畴也不再局限于一般

性仿人普通事务的“仿人机”,甚至具有了前瞻性、预期性和德性的能“满足人类理性需求和向上向

善需要”的 AI“服务机”。 因为这个时期,仿人的体力和脑力都超越了普通人,其存在的关键价值是

利用已有的仿人“体力+智力+ ”的高度智能融合发展,为人类的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需要服务,即及

时、客观地发现人的理性社会需求和向上向善需要,并提供精细化的供给服务。 人类的理性需求和

向上向善需要,主要指人的有限需求,以及没有贪欲和没有损人利己行为的美好生活需求。 总之,
这个时期的 AI 工作重心和道德伦理价值调控与治理目标是追求满足人的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需

652



潘　 军,等　 AI 智能层级与仿人实现的价值调控与治理研究

要,助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就类似于人的餐饮,按照营养学和生理学的要求,人们要

按计量按比例配送输入,而不是每日三餐大鱼大肉。 当然,这种服务依赖于工程方式和工程知识,
可能是“电能 / 光能 / 新能源” +“机械能” +“数据化的机器学习”,也可能是“机械能” +“新技术” / “新

算法” / “新材料”并依托这种新技术或新算法或新材料来驱动机械能。 因为超 AI 受仿人维度、深度

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和微观化,其智能程度必然倒逼运算速度大大提高和更加稳定,这就要求

其运算方法上也许要创新另一种新的方法。 正如“量子计算机存储量子比特,一个量子比特可表示

量子态 | 0>和 | 1>的叠加,一次运算就可同时处理两个状态的信息,以此类推亦然” [15] 。 而当下的非

量子电子计算机存储、计算等能力都还不高,如每次只能处理一个比特的状态数据等还需要进一步

优化和技术突破。 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的新技术、新材料来实现超 AI 仿人维度的有价值且是安

全、和谐的落实和落地。

四、AI 智能层级与仿人现实间的价值调控与社会治理策略

器物化的仿人工时期和系统化的机械人工时期都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而当前 AI 发展需要

注意的是,AI 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工具类具象事物,其性质不会发生漂移,不会形成变异,但是要做好

未来 AI 由弱到强、再到超强智能水平的依次演进发展准备。 特别是要结合 AI 演进发展的仿人维

度、深度的客观现实诉求,切实施以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加以价值调控与治理,才能保证 AI 与人类发

展相互作用,达到与人类合伦理原则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预期,确保并彰显人类研发与利用 AI 的

初衷和旨归。 2019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

组建方案》 [16] ,旨在从国家层面重视并引领和干预 AI 的价值调控、治理体系之演进发展。 当然,国
际上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纷纷出台助力 AI 发展的国家战略和价值调控与治理措施,如美国、欧盟、
英国、日本、西班牙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发布 AI 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发展计划[17] 。 但是,综
合来看,AI 智能层级与仿人现实之间的价值调控策略主要表现在技术价值调控、社会价值调控和道

德伦理价值控制三个方面,只是三个层面的价值调控与治理还需要形成一些创新性共识,以求在更

大范围助力 AI 可持续发展。
(一)社会价值的创新性保障共识及策略:倡导安全、可靠、开放、共享的数据观

如在弱 AI 阶段的价值调控与治理中,由于 AI 仅仅是仿人的一些局部功能,其仿人原则在其现

实性上依然是通过“电能+机械能+人的局部行为大数据供给机器学习”来实现,容易出现问题的领

域和地方是数据搜集、利用环节,只要做好数据搜集和利用环节的价值安全调控工作,就能保障 AI
仿人原则的价值调控和价值实现。 为此,需要加强以下三方面工作。

首先,建立数据权益归属机制和保障机制。 数据的产生者往往是个体,数据的搜集者、利用者

往往是大型实力企业和政府机构,显然,数据的产生、搜集、利用三方的典型性非契合、非均衡事实,
容易导致数据权属争议,或者说是所有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法律制度和机制的严重缺位和缺失,可
能引发数据垄断、数据权利和数据暴力等社会调控之失控现象。 为此,需要“结合实际,以法律立

法、政府引领、行规自律,以及利用大数据本身技术突破来支持大数据时代个体理性化进行协同治

理” [18] ,才能科学建立数据权益归属机制和保障机制。
其次,建立筛查数据隐私调控机制。 由于各个智能等级的 AI 均需要大数据驱动,当然不能简

单地“拿”个体的隐私数据用于驱动。 为此,有必要用语法隐私技术和语义隐私技术来建立数据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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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系统,阻止隐私数据外泄和被不自觉或自觉的不理性的应用场景所运用。 前者,是为保护隐私信

息的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直接改变和处置数据集中的某些属性的值,使得数据在搜集、储存、分
析、交易、利用中将属于隐私部分的数据不被选中而被应用,或者需要人机对话后由有特殊管理职

能和权限的人员授权后才能应用;后者主要通过严格定义的数学隐私保护模型且已经形成了的隐

私保护理论框架的黄金法则来实现隐私数据的保护[19] 。
第三,建立国家级数据监管中心。 “由于 AI 是一类需要大数据作为能源的智能器械,还是一个

自带闭环式的数据训练模型器械,所以建立 AI 数据国家级监控中心,目的就是对 AI 内外的大数据

数量、类型、价值、安全等进行最高级别的且是少数人掌握的管制,确保人工智能的正确价值观有

‘源头活水’且不受外界‘污染’” [20] 。 同时,又能由权威管理人员在应急中及时实现价值调控与治

理,包括重大问题的溯源倒查,即保障高质量的价值调控与治理权在权威机构和人员手中。
(二)技术价值的创新性保障共识及策略:融合现代科技强化人机同伦的技术调控

如在强 AI 阶段的价值调控与治理中,由于强 AI 具有了人的一般性功能,仿人原则在一定维度

上反映的是人的一般性事务的能力,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两个版块,自然在其社会实现上要注

重人与机器关系的建设和调控。 一方面,建立“人机同伦系统”并强制嵌入 CPU 系统。 “虽然人工

智能再一次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但我们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存在‘完美’的算法。 机

器和人一样也会犯错误。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基于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机器犯错的比

例可能比一般人还要高。 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带给人类的第一个伦理难题很可

能就是:机器如果犯错,该如何承担责任与风险?” [21] 为此,有必要将人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核心价值

观数据化为 AI 的有机性道德伦理及核心价值观,让人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核心价值观成为 AI 的学习

资源,让 AI 与人一样需要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和社会核心价值观。 同时,让这种遵循受“人机同伦

系统”强制嵌入 CPU 系统的限制,AI 仿人价值调控体系功效是长期性、稳定性和秩序性的,“即将这

样的系统像硬件一样融合入中央处理器,不能选择应用,不能删除,始终伴随智能终端应用生命期。
即使这一系统出现问题不能应用,那也得使整个智能终端不能运行” [20] 。

另一方面,赋予 AI 人一样的“户籍身份”并从严落实备案制度和机制以强化管理。 尽管强 AI
将为人的社会活动提供大量帮助,成为人类社会活动得力的道德工具和道德助手,但若不加以像人

一样拥有“户籍身份”的监管,它在线上线下的活动就难以溯源和接受必要的倒查管控,一旦发生贪

欲、侵权等非理性、非道德现象甚至是犯罪行为,就会出现法治对象空白、缝隙、含糊空间,而无从或

不利于精准追责问责。 为此,为了防止非理性、非道德现象甚至是犯罪行为出现,有必要在全社会

建立一种全覆盖的赋予 AI 人一样“户籍身份”的备案管理机制及技术,即以具有较强保密性功能的

“区块链”技术来分辨和区别 AI 个体,从而实现 AI 具有人一样的“户籍身份”。 当 AI 出现坏的、恶
的或是犯法行为等问题时,相关管理部门就能在第一时间,甚至是通过算法在更早预期内知道是谁

或将是谁行使的 AI 工具,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了或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和责任是谁等事务,并能通过

国家级数据中心直接实现一定的行为干预控制或提前预警防控。
(三)道德伦理价值的创新性保障共识及策略:制订 AI 服务清单

如在超 AI 阶段的价值调控与治理中,受超 AI 必然超越世界上“最聪慧的人”的限制,仿人维度

必然从以仿人的体力、脑力为基础,向追求如何满足人的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需要服务转变,即“仿

人机”向“服务机”过渡。 这种过渡的目的是指 AI 向着更高级的智能水平发展和向更高级的仿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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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深度发展,即实现对人的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需要的识别、供给服务。 核心的价值调控与治理

对策就是要进一步梳理 AI 的服务清单,只运行符合关于人的且是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需要的价值

目录范围内的程序。 这就需要在超 AI 时代来临之前,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伦理思想,西方的

理性价值伦理,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研究,形成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需要共识目录和共识清单,并综合运用生理学、营养学、心理学、社会

学及社会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理论对人的理性需求和向上向善需要进行分类,形成规范的共识目录

和共识清单,让 AI 执行这一共识目录和共识清单,实现 AI 像人类一样具有道德伦理观念、核心价值

观、辩证性和灵活性“智慧”,具有真、善、美情怀和价值追求,具有只为人类共同的理性需求和向上

向善需要服务的意识、行为和情感价值趋向,充分发挥其机械的“能动性”,智能屏蔽为任何个人与

组织去干坏事、恶事、丑陋事或犯法事的仿人维度、仿人深度的训练和智能。 即让 AI 在道德伦理及

一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控制下成为增强和补充人的认知和参与社会活动的得力助手和道德助

手,包括成为文化创构在内的理想工具。 这就需要顺应超 AI 的仿人原则,对 AI 的道德伦理等价值

调控与治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让 AI 的道德伦理等价值调控与社会治理系统也有“超人”的智慧。

五、研究与总结

人工智能是由人在特定社会活动诉求中,结合特定社会生产力而诞生的为了人且是服务人的

先进性理性价值工具,从其演进发展过程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来看,可分为前人工智能、弱人工智

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四个阶段。 而任何阶段的 AI,除受所处时代生产力引领和影响外,还
受本身发展的仿人维度、深度引领和制约,从而呈现出不同智能层级水平、价值调控与社会治理手

段和知识。 当然,每一层级的智能水平都有其一定的技术价值、社会价值和道德伦理价值等重要价

值调控与治理体系,以保障 AI 实现为了人和服务人的工具目标价值。 技术价值调控与治理体系方

面,要融合现代科技强化人机同伦的技术调控应用;社会价值调控与治理体系方面,要倡导安全、可
靠、开放、共享的数据观;道德伦理价值调控与治理体系方面,则需要制订 AI 服务清单。 综而述之,
当这三个方面的价值调控与治理体系协同实践并实现其价值属性,AI 的发展与应用就能最大可能

和最为稳定地推进其成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向上向善的人类工具,成为人的得力助手和道德选

择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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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uch
 

a
 

dynamic
 

and
 

advanced
 

tool
 

as
 

people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in-depth
 

innovation
 

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ow
 

to
 

imitate
 

humans
 

and
 

which
 

functions
 

to
 

imitate
 

humans.
 

Its
 

level
 

of
 

intelligence
 

is
 

basically
 

verified
 

or
 

measured
 

by
 

the
 

dimension 
 

depth 
 

and
 

validity
 

of
 

imitation 
 

its
 

imitation
 

value
 

regul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is
 

gradually
 

realized
 

in
 

the
 

humanities
 

+
 

technology 
 

way
 

of
 

technological
 

value 
 

social
 

value 
 

moral
 

and
 

ethical
 

value
 

and
 

other
 

research
 

results.
 

As
 

McEwan
 

pointed
 

out 
 

since
 

human
 

history 
 

no
 

matter
 

what
 

cultural
 

background
 

they
 

are
 

in 
 

people
 

have
 

always
 

had
 

a
 

common
 

dream 
 

that
 

is 
 

to
 

create
 

an
 

artificial
 

version
 

of
 

ourselves 
 

non-
reproductively 

 

so
 

that
 

we
 

can
 

act
 

like
 

a
 

God
 

and
 

create
 

human
 

beings
 

as
 

God
 

did 
 

that
 

is 
 

to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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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functional
 

artificial
 

men.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that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I
 

is
 

based
 

on
 

the
 

type 
 

of
 

human
 

beings 
 

constantly
 

innovating
 

and
 

imitating
 

people s
 

physical
 

strength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strength
 

+
 

intelligence 
 

to
 

achieve
 

higher
 

and
 

deeper
 

levels 
 

and
 

human
 

beings 
 

are
 

made
 

intelligently
 

to
 

achieve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history
 

that
 

further
 

liberates
 

human
 

beings.
 

AI
 

in
 

the
 

entire
 

evolution
 

process
 

can
 

reflect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AI
 

intelligence
 

levels
 

in
 

a
 

certain
 

dimension
 

and
 

depth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operating
 

paradigm
 

is
 

human
 

imitation .
 

At
 

the
 

same
 

time 
 

engineering
 

knowledge
 

such
 

as
 

the
 

technical
 

value 
 

social
 

value 
 

and
 

moral
 

and
 

ethical
 

value
 

of
 

AI
 

imitation
 

principles
 

and
 

imitation
 

values
 

regul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accumulated
 

and
 

improved
 

in
 

this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the
 

development
 

of
 

AI
 

from
 

mechanical
 

mechanics
 

technology
 

to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as
 

enab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gle
 

liberation
 

of
 

physical
 

labor
 

towards
 

the
 

full
 

service
 

of
 

human
 

freedom
 

and
 

liberation.
 

In
 

a
 

sense 
 

AI
 

has
 

obtained
 

theoretical
 

accumulation 
 

technical
 

accumulation
 

and
 

a
 

large-scale
 

engineering
 

paradigm.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re
 

common
 

and
 

in-
depth

 

applications
 

of
 

AI
 

have
 

caused
 

people
 

to
 

worry
 

about
 

their
 

own
 

future
 

social
 

activities 
 

which
 

set
 

off
 

a
 

wave
 

of
 

value
 

control
 

research
 

that
 

reflects
 

the
 

intelligence
 

level
 

with
 

its
 

imitation
 

of
 

human
 

intelligence 
 

such
 

as
 

the
 

rise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ical
 

value 
 

social
 

value 
 

moral
 

and
 

ethical
 

val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this
 

reason 
 

we
 

should
 

sort
 

out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I
 

and
 

its
 

value
 

regulation
 

laws 
 

especially
 

clarify
 

the
 

value
 

standards 
 

value
 

regulation
 

measures 
 

and
 

value
 

regulation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human
 

imitation
 

principle
 

in
 

each
 

course.
 

Starting
 

from
 

each
 

specific
 

intelligence
 

level 
 

the
 

value
 

control
 

knowledge
 

of
 

the
 

imitation
 

principle
 

should
 

be
 

used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positive
 

effects 
 

and
 

the
 

elimination
 

and
 

shield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It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application
 

of
 

AI
 

under
 

the
 

upward
 

and
 

good
 

value
 

regulation 
 

to
 

achieve
 

broader
 

and
 

sustainable
 

deep
 

intelligent
 

integration
 

application
 

of
 

AI 
 

and
 

to
 

realize
 

that
 

AI
 

is
 

only
 

a
 

helpful
 

assistant
 

in
 

human
 

social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society
 

which
 

is
 

a
 

morally
 

chosen
 

laborer
 

who
 

promotes
 

people s
 

social
 

activities
 

24
 

hours
 

a
 

day 
 

online
 

and
 

offlin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level 
 

humanoid
 

principle 
 

value
 

control 
 

social
 

value 
 

ethical
 

value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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